附件1 

珠海市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数字化产品（第九批）申报指南

一、申报条件及要求

（一）数字化牵引单位、产品集成服务企业、软硬件企业均可作为申报主体。其中，产品集成服务企业、软硬件企业以产业生态联合体方式联合申报的，须由数字化牵引单位统一提交申报材料（见附件2）；产品集成服务企业、软硬件企业单独申报的，自行递交申报材料（见附件3）。
（二）申报主体通过需求摸查、咨询诊断等方式，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所需的设计、制造、销售、服务、管理、安全等各环节的产品清单。产品清单以解决本细分行业的共性和个性化痛点为出发点，制定数字化产品组合方案包及实用性强的单个数字化产品。
（三）申报的产品应符合“小快轻准”（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要求，具有核心技术及产品优势、自主知识产权、价格合理性说明，相关产品应对数字化改造服务予以让利，并已在中小企业中部署应用并获得良好成效，鼓励产品应用大模型等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制造业。

（四）申报主体按征集条件提交相关申报材料，并对其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五）对于前期已列入珠海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数字化产品清单的产品，若产品名称、功能及价格均未发生变动，属于通用性产品，需要纳入已入库行业外的其他行业，产品申报单位需提供产品通用性说明、价格合理性说明及目前需要新增的行业。

二、申报材料

（一）数字化牵引单位及产业生态联合体申报材料。
（二）产品集成服务企业、软硬件企业申报材料。
三、申报流程及相关要求

（一）申报

纸质材料提交：申报单位须在2026年6月2日前发送电子文件进行初审，并于2026年6月8日18点前将项目纸质申报材料一式三份EMS寄达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香洲区迎宾北路3333号市民服务中心2号楼珠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638室），电子版申报材料（可编辑版本、盖章扫描版本）同步发送至gxjxxhk@zhuhai.gov.cn，并抄送zhlhrh@163.com。

（二）申报材料相关要求

申报企业需按照申报材料顺序进行整理，并编制完整的材料目录。申报材料一式三份，需采用双面打印方式，以胶装形式装订成册。申报书指定的签字、盖章处，申报单位须由相关责任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佐证材料中，涉及申报单位资质等相关文件需逐页加盖公章，其余佐证材料需在首页加盖公章。申报材料封面须加盖单位公章，整册材料需加盖骑缝章，确保材料完整性。凡逾期提交、审核程序不完备的申报项目，均不予受理。



